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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月份，全院医务人员认真落实行风建设各项要求，

廉洁自律、规范行医，涌现出一批医德医风先进典范。本月拒

收“红包”19人次、拒收金额 15620 元，收到锦旗 70 面、感

谢信 31封，拾金不昧 1 人。

纸短情长 浓浓心声

（部分感谢信照片）



2

一面锦旗 一份肯定

（部分锦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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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医德 拒收红包



4

学习材料目录

一、卫生计生单位接受公益事业捐赠管理办法（试行）

二、江西省长期处方管理实施细则

三、纪法小课 | 破除违规吃喝的“局”



5

学习材料一：

卫生计生单位接受公益事业捐赠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捐赠，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保护捐赠人和

受赠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卫生计生事业发展，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各类卫生计生事业单位、各级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业务主管的公益性社会团体、

基金会和其他公益性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卫生计生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捐赠是指国内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以下简称捐赠人）自愿无偿向卫生计生单位（以下简称受赠

单位）提供资金、物资等形式的公益性支持和帮助。

第四条 卫生计生单位接受捐赠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二）自愿无偿；

（三）符合公益目的；

（四）非营利性；

（五）法人单位统一接受和管理；

（六）勤俭节约，注重实效；

（七）信息公开，强化监管。

第五条 卫生计生单位可以接受以下公益事业捐赠：

（一）用于医疗机构患者医疗救治费用减免；

（二）用于公众健康等公共卫生服务和健康教育；

（三）用于卫生计生人员培训和培养；

（四）用于卫生计生领域学术活动；

（五）用于卫生计生领域科学研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7%9B%8A%E4%BA%8B%E4%B8%9A%E6%8D%90%E8%B5%A0%E6%B3%95/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7%9B%8A%E4%BA%8B%E4%B8%9A%E6%8D%90%E8%B5%A0%E6%B3%95/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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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用于卫生计生机构公共设施设备建设；

（七）用于其他卫生计生公益性非营利活动。

第六条 卫生计生单位不得接受以下捐赠：

（一）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二）涉及商业营利性活动；

（三）涉嫌不正当竞争和商业贿赂；

（四）与本单位采购物品（服务）挂钩；

（五）附有与捐赠事项相关的经济利益、知识产权、科研成

果、行业数据及信息等权利和主张；

（六）不符合国家有关质量、环保等标准和要求的物资；

（七）附带政治目的及其他意识形态倾向；

（八）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九）任何方式的索要、摊派或者变相摊派；

（十）承担政府监督执法任务机构，不得接受与监督执法工

作有利害关系的捐赠。

第七条 卫生计生单位应当将接受捐赠和使用管理作为单位

领导班子集体或内部民主议事会议研究决策事项。

第八条 卫生计生单位应当明确承担捐赠组织协调管理的牵

头职能部门，负责管理日常事务（以下简称捐赠管理部门）。

第九条 公益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经社会团体书面

授权可以代表社会团体接受捐赠收入，不得自行接受捐赠收入。

第十条 捐赠人向卫生计生单位捐赠，应当由单位捐赠管理

部门统一受理。卫生计生单位其他内部职能部门或个人一律不得

直接接受。

第二章 捐赠预评估

第十一条 捐赠预评估是卫生计生单位收到捐赠人捐赠申请

后，在接受捐赠前对捐赠项目开展的综合评估。卫生计生单位应

当建立接受捐赠预评估制度。

第十二条 预评估重点内容：

（一）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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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符合卫生计生单位职责、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

领域；

（三）捐赠接受必要性；

（四）捐赠人背景、经营状况及其与本单位关系；

（五）捐赠实施可行性；

（六）捐赠用途是否涉及商业营利性活动；

（七）捐赠是否涉嫌不正当竞争和商业贿赂；

（八）捐赠方是否要求与捐赠事项相关的经济利益、知识产

权、科研成果、行业数据及信息等权利和主张；

（九）捐赠物资质量、资质是否符合国家标准与要求等；

（十）是否附带政治目的及其他意识形态倾向；

（十一）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十二）卫生计生单位认为必要的其他内容。

第十三条 卫生计生单位捐赠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单位财务、

资产、审计等部门，以及相关业务部门，建立评估工作机制，及

时对捐赠申请提出评估意见。

必要时，可以引入第三方机构及有关监管部门参与评估。

第十四条 捐赠预评估意见应当经卫生计生单位领导班子集

体研究确定，或履行内部民主议事程序。

第十五条 卫生计生单位领导班子集体或内部民主议事会议

确定意见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捐赠人。

不予接受的捐赠，卫生计生单位应当向捐赠人解释和说明。

第三章 捐赠协议

第十六条 卫生计生单位接受捐赠应当与捐赠人协商一致，

自愿平等签订书面捐赠协议。捐赠协议由单位法定代表人或经法

定代表人书面授权与捐赠人签订，并加盖受赠法人单位公章。

第十七条 书面捐赠协议应当明确以下内容：

（一）捐赠人、受赠人名称（姓名）和住所；

（二）捐赠财产的种类、数量、质量和价值，以及来源合法

性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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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捐赠意愿，明确用途或不限定用途；限定捐赠用途的，

应当附明细预算或方案；

（四）捐赠财产管理要求；

（五）捐赠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六）捐赠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七）解决争议的方法；

（八）违约责任。

第十八条 用于卫生计生人员培训和培养、卫生计生领域学

术活动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捐赠，捐赠人不得指定受赠单位具体

受益人选。

第十九条 卫生计生单位执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等

特殊任务期间接受捐赠的，可以根据情况适当简化书面捐赠协议。

第四章 捐赠接受

第二十条 捐赠财产应当由受赠法人单位统一接受。

公益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经授权接受的捐赠收入应

当缴入社会团体对应账户统一核算，不得截留。

第二十一条 受赠单位应当积极协助捐赠人按照法律法规和

捐赠协议按期足额交付捐赠财产。

第二十二条 接受货币方式捐赠，原则上应当要求捐赠人采

用银行转账方式汇入受赠法人单位银行账户。

接受非货币方式捐赠，鼓励受赠单位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

非货币捐赠财产价值进行评估、确认或公证。

第二十三条 受赠单位接受捐赠，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货币

金额或非货币性捐赠财产价值，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并加盖受

赠法人单位印章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及时将捐赠票据送达捐赠

人。

第二十四条 受赠单位接受的捐赠工程项目，捐赠人可以留

名纪念或提出工程项目名称等。

第二十五条 捐赠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入境、许可申请

等手续的，受赠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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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财务管理

第二十六条 受赠单位财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捐赠财产财务

管理制度，加强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

第二十七条 受赠单位接受的捐赠财产应当全部纳入单位财

务部门集中统一管理，单独核算。

必要时，可以申请设置捐赠资金专用银行账户。

第二十八条 受赠单位财务部门应当及时按照书面捐赠协议

对捐赠财产进行逐项核对、入账。

第二十九条 受赠单位接受的非货币性捐赠，财务部门应当

会同资产管理部门、使用部门，按照捐赠协议验收无误后，入库

登账，纳入单位资产统一管理。达到固定资产核算起点的，应当

按照固定资产有关规定管理。

第三十条 受赠单位应当严格执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和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对接受捐赠财产的规定，确认捐赠财产

价值，区分限定用途资产和非限定用途资产，真实、完整、准确

核算。

第三十一条 会计年度结束后，受赠单位应当将本年度接受

捐赠财产情况在年度财务报告中专门说明。

受赠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部门决算报表要求，

一并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

受赠卫生计生业务主管公益性社会组织应当按照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要求对外提供年度财务报告。

第六章 捐赠财产使用管理

第三十二条 受赠单位应当尊重捐赠人意愿，严格按照本单

位宗旨和捐赠协议约定开展公益非营利性业务活动，不得用于营

利性活动。

捐赠协议限定用途的捐赠财产，受赠单位不得擅自改变捐赠

财产用途。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捐赠人书面同意。

第三十三条 受赠单位应当根据捐赠协议和使用原则，按照

优化配置、提高效率的原则，统筹协调，汇总编制年度捐赠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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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案和执行计划，报单位领导集体或内部民主议事会议研究

审定。

第三十四条 受赠单位捐赠财产使用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审定

批准的捐赠财产使用方案和执行计划。

受赠单位捐赠管理部门、财务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内部审

计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捐赠财产使用管

理。

第三十五条 货币捐赠使用遵循以下原则：

（一）捐赠协议限定用途的，受赠单位应当按照本单位职责、

宗旨和捐赠协议约定内容，制订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参照国

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明确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和支出审核审批

程序和权限等。

（二）捐赠协议未限定用途的，受赠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第

五条规定的使用范围，结合本单位职责或宗旨开展公益活动，并

严格执行单位统一的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制度。

（三）受赠单位以政府名义接受未限定用途的货币资金，应

当按照《财政部关于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

53 号）要求，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及时足额上缴同级国库。

（四）受赠单位不得支付与公益活动无关的费用。

（五）受赠单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应当由单位领

导班子集体或内部民主议事会议决定。

（六）受赠事业单位不得用捐赠财产提取管理费，不得列支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等；受赠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

业务主管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除捐赠协议约定

外，不得用捐赠财产提取管理费和列支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受赠基金会相关支出应当符合《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

（七）受赠单位不得擅自扩大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

（八）受赠单位应当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降低活动成本。

第三十六条 非货币捐赠财产使用遵循以下原则：

（一）捐赠协议限定用途的，受赠单位应当按照捐赠协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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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内容，制订财产使用管理办法，明确管理责任、使用范围和使

用流程。

（二）捐赠协议未限定用途的，受赠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第

五条规定的使用范围，结合本单位职责或宗旨开展公益活动，并

严格执行本单位统一的资产管理规定，合理安排财产使用，提高

使用效率。

（三）受赠单位不得用于开展非公益活动。

第三十七条 受赠单位接受的捐赠财产一般不得用于转赠其

他单位，不得随意变卖处理。对确属不易储存、运输或者超过实

际需要的物资，在征得捐赠人同意后可以处置，所取得的全部收

入，应当用于捐赠目的。

第三十八条 捐赠项目完成后形成的资金结余，捐赠协议明

确结余资金用途的，按捐赠协议执行；捐赠协议未明确结余资金

用途的，受赠单位应当主动与捐赠人协商一致，提出使用意见。

第三十九条 受赠单位应当建立接受捐赠档案管理制度。对

捐赠协议、方案、执行、审计和考评情况进行档案管理。

第七章 信息公开

第四十条 受赠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受赠信息公开工作制度，

通过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向社会公

开受赠相关信息，提高受赠使用和管理工作的透明度。

第四十一条 受赠单位应当向社会主动公开以下信息：

（一）捐赠接受管理制度；

（二）捐赠接受工作流程；

（三）捐赠管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四）受赠财产情况；

（五）受赠财产使用情况；

（六）受赠项目审计报告；

（七）受赠项目绩效评估结果；

（八）依照法律法规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四十二条 受赠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公开受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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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年 3月 31 日前公布上一年度本单位受赠财产、财

产使用和管理情况；

（二）受赠项目审计报告和绩效评估结果完毕后 30 个工作

日内；

（三）捐赠协议约定的受赠信息社会公开时间；

（四）国家有关法规对信息公开的要求。

第四十三条 受赠单位应当在单位门户网站或当地主要新闻

媒体等向社会公开受赠信息。

鼓励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建立统一的

卫生计生公益事业捐赠信息平台。

第四十四条 对公众和捐赠人查询或质疑，受赠单位应当依

法及时、如实答复。

第四十五条 受赠项目完成后，受赠单位应当及时主动向捐

赠人反馈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以及项目的实施结果，听

取捐赠人的意见和建议。

第四十六条 受赠单位应当对其公开信息和信息答复的真实

性负责。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七条 卫生计生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捐赠管理使用责任

制度，明确管理职责、工作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第四十八条 受赠单位接受捐赠管理和使用情况应当纳入单

位主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内容。

第四十九条 受赠单位应当定期开展捐赠管理检查和审计工

作，并及时将检查、审计结果予以公开。

对受赠金额大、涉及面广的项目，应当实施项目专项检查、

审计和项目绩效考评。

第五十条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对所属单位和业务主管社会组织捐赠管理工作的

指导和监督，定期组织检查和专项审计。

必要时，可以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开展对受赠单位和受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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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项检查和审计，并适时向社会公开检查和审计情况。

第五十一条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应当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卫生计生单位公益事业捐赠作出突出

贡献的捐赠人予以鼓励和表扬。

第五十二条 卫生计生单位应当主动接受主管部门、财政部

门和审计部门的依法监督管理。

第五十三条 卫生计生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上级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经征求

捐赠人意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捐赠财产交由其他宗旨相同

或相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管理，并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予以处分；涉嫌犯罪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可以

根据本办法，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订具体实施细则。

第五十五条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业务

主管的其他社会组织接受公益事业捐赠，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医疗卫生机构接

受社会捐赠资助管理暂行办法》（卫规财发〔2007〕117 号）同

时废止。



1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长期处方管理，推进分级诊疗，促进合理用

药，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药事管理

规定》《长期处方管理规范（试行）》等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实

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长期处方是指在医疗机构由具备条

件的医师按照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慢性病患者开具的处方用量适

当增加的处方。

第三条 长期处方应当遵循安全、有效、经济、适宜、便民

的原则。

第四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长期处

方管理工作。

第五条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含中医药管理部门，下同）

负责全省长期处方的监督管理工作。

设区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级负责长期处方的监督管

理工作。

第二章 长期处方适用疾病病种及用药范围

第六条 长期处方适用于临床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依

从性良好、病情控制平稳、需长期药物治疗的慢性病患者。

第七条 治疗慢性病的一般常用药品可用于长期处方。

第八条 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易制毒药品、麻醉

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治疗结核等慢

性细菌真菌感染性疾病的药物除外），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

求且一般家庭无法满足的药品不得用于长期处方。



15

第九条 原则上，长期处方用药优先选择国家基本药物、国

家组织集中采购中选药品以及国家医保目录药品。

第十条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制定省域长期处方适用疾病病种

范围（见附件），并适时调整。设区市及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不再增加长期处方适用疾病病种。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的长期

处方适用疾病病种范围，为符合条件的患者提供长期处方服务。

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在省域长期处方适用疾病病种范围

内，根据本机构实际，依据相关诊疗指南和规范等，制定本机构

长期处方药物目录，并适时调整。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十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履行本机构长期处方管理的主体责

任，建立健全本机构长期处方管理工作制度，在保障医疗质量和

医疗安全的前提下，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第十四条 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加强长

期处方用药的配备，确保患者长期用药可及、稳定。

第十五条 开具长期处方的医疗机构，应当配备具有评估患

者病情能力的医师、能够审核调剂长期处方的药师（含其他药学

技术人员，下同）以及相应的设备设施等条件，保障患者长期用

药的质量和安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具备相应条件的，可以通过远程会诊、

互联网复诊、医院会诊等途径在具备条件的上级医疗机构指导下

结合实际，开具时间适宜的长期处方。

第十六条 开具长期处方的医疗机构，应当对本机构开具长

期处方的医师和审核调剂长期处方的药师进行培训，并组织考核，

坚持“不培训不授权，考核不合格不授权”。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提供长期处方服务应当简化程序，优化

流程，可以在普通内科、老年医学、全科医学等科室，为患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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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疾病的老年患者提供“一站式”长期处方服务，解决老年患者

多科室就医取药问题。

第十八条 鼓励开设慢病药学门诊，由相关专科临床药师对

长期处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和用药教育，告知药品保存要求、服

药期间需要定期监测的指标、服药过程中自我识别可能出现的药

物不良反应。

第十九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不得以费用控

制、药占比、绩效考核等为由影响长期处方的开具。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应当加强长期处方的审

核、点评、合理用药考核等工作，长期处方产生的药品费用不纳

入门诊次均费用、门诊药品次均费用考核，其他考核工作也应当

视情况将长期处方进行单独管理。

第四章 长期处方开具与终止

第二十条 对提出长期处方申请的患者，医师必须亲自诊查，

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对其是否符合长期处方条件作出判断。

医师在诊疗活动中，可以向符合条件的患者主动提出长期处

方建议。

第二十一条 医师应当向患者说明使用长期处方的注意事项，

并由其自愿选择是否使用；对不符合条件的患者，应当向患者说

明原因。

第二十二条 根据患者诊疗需要，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

4 周或 30 天内；根据慢性病特点，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

最长不超过 12 周或 90 天。

超过 4 周的长期处方，医师应当严格评估，强化患者教育，

充分告知用药风险，并在病历中记录，患者通过签字等方式确认。

首次长期处方用量一般不超过 4 周。

第二十三条 首次长期处方必须在实体医疗机构开具。

第二十四条 首次开具长期处方前，医师应当对患者的既往

史、现病史、用药方案、依从性、病情控制情况等进行全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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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当前用药方案安全、有效、稳定的情况下，方可为患者开

具长期处方。

第二十五条 鼓励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具长期处方，不适

宜在基层治疗的慢性病长期处方应当由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具。

医联体牵头单位应当加强对医联体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长期处

方管理与指导。

第二十六条 原则上，首次长期处方应当由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具有与疾病相关专业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

师开具，或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的医师开具。再次开具长期处方时，应当由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疾病相关专业医师，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师开具。

鼓励患者通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家庭医生开具长期处

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家庭医生根据患者病情或通过上级医

疗机构远程指导为患者开具长期处方，相关情况记录于居民健康

档案或病历。

边远地区或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适当放宽要求，报设区市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实施。

第二十七条 首次开具长期处方、开具用量超过 4 周的长期

处方或在上级医疗机构医师指导下开具长期处方，应当在患者病

历中详细记录有关信息，并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要求做好门诊

病历管理。

第二十八条 医师应当根据患者病历信息中的首次开具的长

期处方信息和健康档案，对患者进行评估。经评估认为患者病情

稳定并达到长期用药管理目标的，可以再次开具长期处方，并在

患者病历中记录；不符合条件的，终止使用长期处方。

停用后再次使用长期处方的，应当按照首次开具长期处方进

行管理。

第二十九条 出现以下情况,需要重新评估患者病情,判断是

否终止长期处方：

（一）患者长期用药管理未达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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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患者使用的多种药物经医师或药师判断有相互作用

（药效降低或不良反应加重）的；

（三）罹患其他疾病需其他药物治疗；

（四）患者因任何原因住院治疗；

（五）其他需要终止长期处方的情况。

第三十条 开具长期处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上级医院要

做好衔接，通过信息化手段等方式建立患者处方信息共享和流转

机制。

第三十一条 长期处方样式、内容应当符合《处方管理办法》

中普通处方管理的要求，右上角标注“普通处方（长期）”。

第三十二条 鼓励实施电子病历的医疗机构为长期处方提供

书写、保存、查阅等功能，为记录长期处方的电子病历提供患者

签字认证功能。

第五章 长期处方调剂

第三十三条 医师开具长期处方后，患者可以自主选择在医

疗机构或者社会零售药店进行调剂取药。

第三十四条 药师对长期处方进行审核，并对患者进行用药

指导和用药教育，发放用药教育材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具备

条件的，应当由医联体内上级医院的药师通过互联网远程进行处

方审核或提供用药指导服务。

第三十五条 药师在审核长期处方、提供咨询服务、调剂药

品工作时，如发现药物治疗相关问题或患者存在用药安全隐患，

需要进行长期处方调整、药物重整等干预时，应当立即与医师沟

通进行处理。

第三十六条 严格落实实名制就医。长期处方药品原则上由

患者本人领取。特殊情况下，因行动不便等原因，可由熟悉患者

基本情况的人员，持本人及患者有效身份证件或医疗保障凭证代

为领取，并配合做好相应取药登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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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通过配送物流延伸等方式，解决患者取药困难问题。互

联网医院等在线开具的非首次长期处方应当有医师电子签名，经

药师审核后，可由物流配送。

第六章 长期处方用药管理

第三十七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应当对长期

处方开展合理性考核评价工作，将长期处方纳入专项点评，持续

提高长期处方合理用药水平。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本辖区内医疗机构长期处方

使用情况监管，每半年将监管情况报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第三十八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开具的长期处

方信息纳入患者健康档案，详细记录患者诊疗和用药记录。家庭

医生团队应当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管理，对患者病情变化、用药

依从性和药物不良反应等进行评估，必要时及时调整或终止长期

处方，并在患者健康档案及病历中注明。

第三十九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安全用药监测与报告制度。

发生药品严重不良事件后，应当积极救治患者，立即向医务和药

学部门报告，做好观察与记录。按照有关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药

品不良反应等信息。

第四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使用长期处方患者的用药教

育，增加其合理用药知识，提高自我用药管理能力和用药依从性，

并告知患者在用药过程中出现任何不适，应当及时就诊。

第四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指导使用长期处方患者对药物治

疗效果指标进行自我监测并作好记录。鼓励使用医疗器械类穿戴

设备，提高药物治疗效果指标监测的信息化水平。在保障数据和

隐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探索通过接入互联网的远程监测设备开

展监测。

第四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指导使用长期处方患者，按照要

求保存药品，确保药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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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将长期处方患者的诊疗，纳入医

疗管理统筹安排，严格落实有关疾病诊疗规范要求，加强质量控

制和管理，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第四十四条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或机构通过开设微信公众号、

患者客户端等互联网交互方式或途径，方便患者查询长期处方信

息、药品用法用量、注意事项等。探索开展长期处方患者的用药

提醒、随访、用药咨询等服务。

第七章 长期处方医保支付

第四十五条 各统筹区医保部门支付长期处方开具的符合规

定的药品费用，不对单张处方的数量、金额等作限制，参保人按

规定享受待遇。

第四十六条 各统筹区在制定区域总额预算管理时，应当充

分考虑长期处方因素。

第四十七条 各地医保部门应当提高经办服务能力，方便各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刷卡结算，为参保人提供

长期处方医保报销咨询服务。加强智能监控、智能审核，确保药

品合理使用。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设区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会同医疗保

障部门制定辖区内长期处方管理具体办法后实施。

第四十九条 互联网医院提供长期处方服务，应当结合其依

托的实体医疗机构具备的条件，符合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互联网

诊疗管理相关规定和本实施细则，加强医疗质量和安全监管。

第五十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医务室、门诊部和诊所等。

第五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江西省长期处方适用疾病病种目录（202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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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编号
系

统
病种

1

呼

吸

系

统

尘肺（未特指，含矽肺）、肺部非结核分枝杆菌病、肺

结核、慢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

肺间质纤维化（含间质性肺病、间质性肺炎、结缔组织

病肺间质纤维化）、肺隐球菌病、慢性呼吸衰竭（含 I

型呼吸衰竭、呼吸衰竭）、侵袭性肺曲霉菌病、支气管

扩张

2

循

环

系

统

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含

冠脉支架植入术、介入术、搭桥术后等）、慢性房颤、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慢性心功能衰竭、慢性心律失常、

心肌病、心肌炎

动脉粥样硬化、肺动脉高压、高脂血症、脉管炎、慢性

感染性心内膜炎、慢性心包炎、先天性心脏病、心脏瓣

膜病、血管支架术后抗凝治疗、周围血管疾病

3

消

化

系

统

肝硬化、肝硬化腹水、克罗恩氏病、慢性肝炎（含乙肝、

丙肝等）、消化性溃疡（含慢性消化性溃疡）、血吸虫

病

肠结核、肝豆状核变性、功能性消化不良、溃疡性结肠

炎、慢性肠炎、慢性胆囊炎、慢性腹泻、慢性肝损害（慢

性肝功能不全）、慢性胃炎、慢性胰腺炎、胃食管反流

病、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卓艾

综合征、自身免疫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胰腺炎

4

泌

尿

系

统

慢性肾病、慢性肾功能衰竭（含尿毒症期）、慢性肾小

球肾炎、肾病综合征、血液透析、紫癜性肾炎

ANCA 相关性肾炎、IgA 肾病、腹膜透析、高血压肾损害、

狼疮性肾炎、慢性盆腔炎及附件炎、慢性肾盂肾炎、泌

尿系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糖尿病肾病、乙肝相关性

肾炎

5 血 变应性亚败血症、地中海贫血（含输血）、骨髓增生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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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系

统
病种

液

系

统

常综合征、血友病、原发性慢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再

生障碍性贫血

多发性骨髓瘤、恶性贫血、骨髓纤维化、化疗后骨髓抑

制、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性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慢性贫血、慢性髓系白血病、特发性紫癜、移植

物抗宿主病、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6

内

分

泌

和

代

谢

性

疾

病

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状腺功能

亢进症（含甲亢性心脏病等）、皮质醇增多症、糖尿病

（含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等）、痛风（高尿酸血症）、原

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重度骨质疏松症

垂体功能减退症、代谢综合征、肥胖症、骨质疏松症、

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尿崩症、腺垂体功能减退症、

营养缺乏病

7

风

湿

免

疫

性

疾

病

多发性肌炎（皮肌炎）、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强

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性硬化病（硬皮病）、

银屑病

ANCA 相关血管炎、IgG4 相关疾病、白塞氏病/贝赫切特

综合征、成人斯蒂尔病、大动脉炎、骶髂关节炎、反应

性关节炎、风湿性多肌痛、风湿性关节炎、干燥综合征、

关节炎、过敏性紫癜、结缔组织病相关肺动脉高压、结

缔组织病相关间质性肺病、结节性多动脉炎、巨细胞动

脉炎、抗磷脂综合征、特发性炎症性肌病、纤维肌痛综

合征、血管炎、炎症肠病性脊柱关节炎、中轴型脊柱关

节炎、自身炎症性疾病

8

神

经

疾

病

癫痫、多发性硬化病、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

脑瘫、脑血管病（含脑溢血、脑梗塞、脑血栓形成、脑

血管畸形）、脑卒中后遗症

帕金森综合症（帕金森病）、运动神经元病、重症肌无

力

智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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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系

统
病种

9

精

神

疾

病

精神病、精神分裂症、重型精神病

分裂情感性障碍、焦虑障碍、进食障碍、恐惧症、器质

性疾病所致精神障碍、强迫障碍、躯体形式障碍、双相

情感障碍、睡眠障碍、抑郁症

10
其

他

癌症放化疗、艾滋病、恶性肿瘤、股骨头坏死、结核病、

戒毒治疗、良性脑瘤、慢性骨髓炎、器官或组织移植后

抗排斥治疗、青光眼

白癜风、败血症、斑秃、闭经、痤疮、大疱性类天疱、

多囊卵巢综合征、黄斑变性、颈腰椎病（含颈椎间盘突

出症、脊髓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症、腰椎间盘脱出、腰椎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卵

巢功能减退、慢性非癌性疼痛如神经病理性疼痛（含三

叉神经痛、疱疹后神经痛等）、慢性荨麻疹、玫瑰痤疮、

皮肤深部真菌病、葡萄膜炎、瘙痒症、视网膜色素变性、

视网膜血管栓塞、特发性骨髓纤维化、特应性皮炎（慢

性湿疹）、天疱疮、头癣、退行性疼痛（含颈椎病、退

变性腰背痛等）、围绝经期综合征、雄激素性脱发、遗

传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遗传性掌跖角化症、异常子宫

出血、鱼鳞病、原发性皮肤淀粉样变、月经失调、脂溢

性脱发、子宫内膜异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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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材料三：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视频链接：

https://v.ccdi.gov.cn/2023/12/05/VIDEefYGFbdm5e6Ni9tpE7

v72312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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